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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朗彥（25歲）「香港眾志」

涉6．21包圍警總

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

陳浩天 (29歲) 非法組織「香港民族黨」召集人

涉7．．13「光復上水」

被控：參與暴動及襲警

孫曉嵐 (23歲) 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

涉7．．1衝擊立法會

被控：「串謀摧毀及損壞財產」「進入或逗留會議廳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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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諾軒 (32歲) 立法會議員

涉7．7 九龍區遊行

被控：阻差辦公及襲警

黃之鋒（22歲）「香港眾志」秘書長

涉6．21包圍警總

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組織未經批准集結」

「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周庭（22歲）「香港眾志」

涉6．21包圍警總

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

「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
集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警方大規模拘捕近月涉嫌參與
違法活動者，香港社會各界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都支
持警方嚴正執法，此舉有助社會止亂，但強調警察嚴正執法只
是法治的其中一環，還需律政司作出檢控以及司法部門公正審
判，才能夠真正彰顯公義與法治。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
示，從各大媒體報道所見，是次被捕者都涉嫌在公開場合煽動
他人非法集會甚至做出破壞行為，相信警方是在掌握足夠證據
下作出的拘捕。她非常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以正視聽，更有助
停止香港亂象。

盼司法機關公平公正處理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席簡松年指，警方

早前面對非法示威者都是以驅散為主，少有拘捕，顯然缺乏成
效，所以他非常贊同今次拘捕行動，並指被捕者都是涉嫌鼓吹
他人搞事的主要頭目，「拉得愈多愈好」，此舉將有助社會穩
定。他還希望司法機關公平公正地處理有關案件，以免予人縱
容他們繼續搞事的觀感。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長陳仲尼認為，

近月的示威活動暴力不斷升級，警方今次拘捕行動正好能發揮
警示作用，讓大家明白只要作出違法行為，必定會被依法拘
捕，同時呼籲年輕人要顧及前途，不要因一時衝動以身試法，
否則入獄將是影響一生。
他並強調，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警察嚴正執法只是法治的

其中一環，還需律政司作出檢控以及司法部門公正審判，才能
夠真正彰顯公義與法治。

各界：大捕亂港者有助止亂

鄭松泰 (35歲)「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

涉7．1 衝擊立法會

被控：「串謀刑事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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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
警方以雷霆萬鈞之勢採取拘捕行
動，為「以法制暴」踏出重要一
步。「香港眾志」核心成員涉嫌6
月21日煽動他人包圍警察總部，令
警總遭大肆破壞，其秘書長黃之
鋒、核心成員周庭昨日（30日）被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拘
控，即日被押上東區裁判法院提
堂。控罪書指，「眾志」主席林朗
彥也被控。3人分別被控「煽惑他人
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組
織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等罪。裁判官昨只
處理黃及周的提堂，並將案件押後
至11月8日再訊，以待控方調查。
黃及周獲准以1萬元現金保釋，並
須守宵禁令，禁止在警總一帶出
現，只允許兩人往外地出席早已安
排的演講、會議等。

涉煽動非法集結圍警總
3名被告依次為黃之鋒（22歲）、林朗彥（25歲）及周庭
（22歲）。黃被控3罪，周被控2罪，林被控1罪。控罪指3人
於今年6月21日包圍警總期間，非法煽惑在場人士在無合法權
限或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明知而參與或繼續參與一個違反
「公安條例」第7條的規定下進行的公眾集會，而該集會是根
據公安條例第17A(2)條而屬未經批准集結。黃之鋒另被控一項
「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
黃之鋒昨晨7時半離開香港仔海怡半島住所時，被探員拘捕

及押返灣仔警察總部。周庭昨晨在大埔住所被捕。二人隨即被
起訴，昨午3時半由警車押解到東區法院提堂，二人暫時毋須
答辯。

林朗彥已離境先控後捕
控方庭上表示，曾嘗試聯絡林朗彥但不果，又透露林朗彥本

月28日離港，他本身並無任何擔保在身，亦未有被限制離境。

裁判官錢禮表示林既沒違反保釋，他本人又不知被控，控方應
尊重被告。控方代表同意，林的情況屬於「先落案，後拘
捕」，但解釋這做法以往也有，沒有違反程序。
據代表黃之鋒的大律師透露，林朗彥外遊，預計數天內回

港，林在2016年「佔領西環」被控參與非法集結。該案將於9
月11日判刑，林於當天需到法院應訊。黃之鋒即將於9月3至
5日赴台灣出席會議，9月8至12日往德國柏林圍牆演講，隨即
飛往紐約接受《時代周刊》訪問等，9月下旬回港。
代表周庭的律師指，周9月12至23日亦會前往德國，23日

返港，周亦將會往澳洲探望神父。黃周二人為立法會議員區諾
軒的助理，其辦事處晚上9時才關門，法官最後准二人的宵禁
令由晚上11時至早上6時。控方不反對二人在上述日子離港，
但要事先通知警方及回港翌日準時報到。裁判官批准二人各以
1萬元保釋，每周兩次到警署報到，除了法庭批准的日子外不
得離港、須守宵禁令及不再進入案發地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及
成員周庭涉嫌於6月21日煽惑他人包圍灣仔警總，下午在東區
法院聆訊後即獲保釋，並准予兩人在保釋期間的指定日子離
港。香港政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黃之鋒、
周庭兩人多次參與非法集會，是次案情亦相當嚴重，竟獲法院
「放生」，給予他們可以離港的「厚待」，令人感到極不可思
議。他們更不點名批評處理案件的裁判官，「擺明車馬搗亂香
港，是千古罪人。」
據辯方昨日在庭上透露，黃之鋒9月3日至5日要往台灣參

與「研討會」，9月8日至22日往德國參與會議，再去美國
「接受雜誌訪問」。周庭則會於9月12日至23日往德國「參
加會議」，及後往澳洲探親。裁判官其後決定，兩人可在上述
日子離港。
台灣民進黨當局多次借修例問題抹黑「一國兩制」，為暴徒

「打氣」。據報，黃之鋒於9月赴台，是應由台灣「交通部

長」林佳龍所成立的「光合教育基金會」邀請，其間將還將會
拜會民進黨。

憂慮有潛逃風險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對黃、周兩人獲得「離港厚待」深

感憤怒。她說，香港今時今日搞成這樣，就是有人不斷攪局，
「明知兩人是積犯，今次案情亦屬嚴重，不僅大開生門，一時
宵禁、一時又准其離港，擺明是協助他們搗亂香港，必成香港
的千古罪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指，黃周兩人涉嫌干犯嚴重罪行，隨

時有潛逃風險，批准他們離港是錯誤做法，令人質疑香港司法
的公正。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指，黃之鋒及周庭有明確的違法行為，

被捕是合情合理，但法院准予兩人保釋期間離港，但無說明具
體情況及理據，難以服眾，有失公平正義，他對此深表失望。

黃周保釋准離港 政界不解

譚文豪（44歲）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涉7．7 九龍區遊行

被控：涉嫌阻差辦公

許銳宇許銳宇 ((3131歲歲)) 「「沙田區政沙田區政」」成員成員、、區議員區議員

涉涉77．．1414沙田新城市廣場之亂沙田新城市廣場之亂

被控被控：：阻差辦公阻差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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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已被取締的
非法組織「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29
歲），29日深夜在香港機場準備過關出境乘
夜機往日本東京前被截停，由「O記」探員趕
至將他拘捕。據悉，7．13「光復上水」暴亂
中，有4名便裝警員遭大批蒙面暴徒瘋狂圍
攻，一度危在旦夕，陳浩天涉及其中，他涉嫌
「參與暴動」及「襲警」罪名被扣查。

四警被圍攻20分鐘
7月13日，以「反水貨」為名的「光復上
水」演變成暴亂，有貨車載來頭盔、鐵支等物
資有組織地送給暴徒，圍攻警員、障礙物堵路
及破壞藥房。暴徒在不同地點不斷以擲石頭、

鐵支插、淋鏹水及潑粉末等「毒招」攻擊警
員；其中在新運路與智昌路交界的花槽，有4
名手持圓盾及警棍便裝警員，被數十名暴徒包
圍攻擊近20分鐘，一名警員更被人用鐵支插
中腹部受傷倒地，情況危急，及後大批防暴警
察趕至增援始脫離危險。
同日晚9時許，警方經過逾4小時清場行動
上水區始大致回復平靜，街道到處一片滿目瘡
痍，最少10名受傷警員需要送院治理。O記
經過兩個月深入調查，鎖定多名目標人物，及
採取拘捕行動，前晚在機場拘捕陳浩天。根據
資料，陳浩天涉及8月1日警方在火炭搗破
「港獨」組織的武器庫，與其餘7名男女一同
拘捕，並獲准保釋候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近
兩日的拘捕行動中，將亂港的骨幹成員
一口氣「落鑊」。其中「熱血公民」立
法會議員鄭松泰，在7．1衝擊立法會事
件，被指引領暴徒衝入立法樓大樓破
壞，涉嫌「串謀刑事毀壞」被捕，而香
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孫曉嵐也在同一日
參與事件，涉嫌兩宗罪被捕。而立法會
議員區諾軒、譚文豪則在7．7九龍區遊
行，涉嫌阻差辦公及襲警被捕。

鄭松泰孫曉嵐涉刑毀立會
7月1日，大批暴徒衝擊並闖入立法會

議事廳，警方早前已就該案先後拘捕5
人，俗稱「O記」的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
調查科人員經深入調查後，昨日再採取行
動拘捕3人，包括港大學生會前會長孫曉
嵐（23歲），她與另一名姓陳（22歲）
女子同涉嫌「串謀刑事毀壞」及「進入或
逗留在會議廳範圍」罪。孫曉嵐的友人昨
於孫的Facebook內稱代她發出帖文，指
(29日)清晨，有警察上門並出示搜查令，
但她當時不在家，至昨午2時半，孫曉嵐
由律師陪同到灣仔警察總部。
鄭松泰（35歲）也涉案，當日有電視畫
面影到，鄭出現在立法會大樓內，有狀似
指點其他蒙面暴徒破壞。「O記」探員昨

午4時在天水圍將鄭拘捕，他涉嫌「串謀
刑事毀壞」罪名被帶返天水圍警署扣查。

區諾軒譚文豪涉阻差襲警
沙田區議員許銳宇（31歲），在7月
14日沙田新城市廣場防暴警血戰暴徒過
程中，許身穿反光衣、被指「扮記者」
為暴徒護航。許銳宇昨晨在觀塘區被新
界南總區重案組人員拘捕，他涉嫌「妨
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遭扣查。其所屬
的「沙田區政」在Facebook專頁透露，

許昨午2時由律師陪同，在警方押解下到
住所搜查。
昨晚10時半，警方拘捕立法會議員區

諾軒、譚文豪，涉及7月7日阻礙警務人
員執行職務及襲警。據悉，7．7九龍區
大遊行，由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園行去西
九龍站外面，其後演變成禍及西九龍的
騷亂，警方分別在旺角和尖沙咀清場，
防暴警在旺角推進時，區諾軒、譚文
豪、許智峯、鄺俊宇先後出現警方防線
前，其中區更爆粗辱罵警員。

暴衝立會阻警執法均拘捕

陳浩天涉7．13上水暴動襲警

過去兩個多月，以「和平」包裝的所謂集會遊行，最後

全部露出暴力亂港的猙獰面目，而「港獨」分子、亂港政棍、縱暴

議員在其中助暴護暴，甚至隱身於暴徒中「落手」。警方對於每宗暴力

案件的違法分子一直鍥而不捨追查，過去兩日共拘捕至少9名「亂港名人」，

包括3名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區諾軒、譚文豪，「香港眾志」的黃之鋒、周庭、

林朗彥，以及「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29歲)；區議員許銳宇及港大學生會前

會長孫曉嵐。

對於有「黃媒」質疑警方行動是打壓示威者，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昨日

嚴正指出：「警方就這些案件的最大原則，就是一有足夠證據就會作出拘捕的行

動，我們不會因為周末經常有公眾活動舉行就影響警方調查及作出拘捕的時

間。希望大家不要失去焦點，犯法就是犯法，不要再為一些違法的人找任

何藉口幫他們開脫。」他重申，警方始終貫徹承諾，就所有暴

力事件追究到底，不理被捕人士的背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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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志」三核心齊被拘控

■■許銳宇許銳宇((右二右二))昨日由探員昨日由探員
押返住所搜查押返住所搜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警方拘捕黃之鋒及周庭警方拘捕黃之鋒及周庭，，
兩人被押解上庭兩人被押解上庭。。


